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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目的

 本市國土計畫辦理原則：在農地維護前提下，輔導土地合理合法使用

 本次座談會辦理目的：為維護本市可供糧食生產之農地面積及品質，

研討國土計畫下農地工廠解決之道，確保本市土地合理使用

國土計畫實施，土地使用制度6大轉變

加強農地維護管理

輔導農地違章工廠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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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國土計畫指示，為維持糧食生
產安全，全國農地存量建議為74-
81萬公頃，考量本市未來發展地區
後，建議本市宜維護農地總量如下：

宜維護
農地區位
(示意圖)

宜維護
農地總量

3.63萬公頃

• 總量計算方式＝
農發1、2、3之農牧、養殖用地（3.63萬公頃）

本市宜維護農地總量
│全國國土計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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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土計畫法第10條規定：縣市國土
計畫應載明基本調查及發展預測

• 全國國土計畫規定：縣市政府應核
實評估人口及產業發展情形，訂定
未來發展總量

• 本市125年產業用地需預留764公頃

產業用地新增總量
│全國國土計畫指導

項目 總面積（公頃）
產業用地供給 6,832

產業用地需求 7,596

供需差 -764

工業區名稱 可租售面積 (公頃)
永安工業區 0
大社工業區 0
仁武工業區 0
鳳山工業區 0
林園工業區 0
大發工業區 0

岡山本洲工業區 0
臨海工業區 0
和發產業園區 44
南科高雄園區 4.66
成功物流園區 0
軟體科技園區 0
高雄加工出口區 0.3
楠梓加工出口區 0
臨廣加工出口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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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全國國土計畫指導

擬定轄內
未登記工
廠輔導及
清理計畫

分
級
分
類
輔
導

工
業
主
管
機
關

轉型、遷廠

土地合理
合法使用

與工業相關
評估劃設城2-3

循新訂都計或申請
使用許可

劃設農業發展地區，並恢復農業使用

與農業相關
劃設農2、3、4

輔導廠商應設置污染防
治設備及緩衝設施，使
外部性內部化，並繳交
回饋金或影響費

 全國國土計畫指示：縣市政府應辦理未登記工廠資訊調查作業
1.建立未登記工廠數量、區位、面積、產業種類
2.擬定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及清理）計畫
3.未登記工廠分級分類輔導



國土計畫四大分區

國土
保育

海洋
資源

城鄉
發展

農業
發展

國家公園
海域 非都土地

都市土地



未登記工廠未來可能的國土功能分區

具產業需求
且有具體規劃內容

位於都市計畫
農業區之工廠

城鄉一
城鄉
二之三

農業發
展地區

其他



《高雄市國土計畫下的產業發展空間佈局》

議題 1：
本市產業空間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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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產業空間分布

 都會經貿核心：以觀光業、服務

業、港區關聯性產業為主

 產業創新廊帶：以二級產業為主

 快意慢活里山：以一級產業為主

 生態文化原鄉：以觀光產業為主

議題1：本市產業空間發展規劃

觀光、服務、港區關聯產業

一級產業

觀光產業

二級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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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1：本市產業空間發展規劃

一級產業發展：

 農業生產：以燕巢、大樹、美濃、旗山及

杉林區為主

 養殖漁業：分布於西部沿海之彌陀、永安

區

 畜牧場：集中於路竹、阿蓮及內門區

 農產運銷與批發市場：形成一縱貫軸，分

布於岡山、燕巢、鳳山、大樹區等行政區

畜牧場

農產運銷
與批發市場

農業生產

養殖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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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產業發展：以基本金屬製造業及化學材料製造業為主

排序 行業別 全年生產總額
（億元）

佔高雄市製
造業百分比

1 基本金屬製造業 4,362 19.78

2 化學材料製造業 3,791 17.19

3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 3,625 16.44

4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619 11.87

5 金屬製品製造業 2,516 11.41

基本金屬製造業
19.78%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16.44%

化學材料製造業
17.19%

資料來源：民國105年工商普查。

議題1：本市產業空間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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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核心發展圈
• 以半導體、資訊軟體、電子零組件群聚
為主

 北高發展圈
• 金屬扣件產業群聚
• 南科高雄園區帶動機械、光電、航太、
生技醫療器材、半導體廠商匯聚

 中高發展圈
• 以大社、仁武之塑化業與金屬模具、加
工、航太、家電、汽機車業為主

 高屏發展圈
• 緊鄰都市發展區域，呈現綜合性發展

 南高發展圈
• 以中油、中鋼、中船等大廠為核心，形
成具規模之鋼鐵與石化產業聚落

本市二級產業群聚發展圈：

議題1：本市產業空間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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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1：本市產業空間發展規劃

國防船艦

綠能產業

生技醫療

循環經濟

體感科技

會展產業

數位內容

光電半導體

中央5+2產業創新計畫

智慧機械

亞洲‧矽谷

綠能科技

生醫產業

國防產業

新農業

循環經濟

高雄市八大新興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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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有產業轉型並積極引進新興產

業區位

• 循環技術暨材料創新研發專區、新材料循

環產業園區、海洋創新專區

 設置高雄第二科學園區，提升國

際競爭力區位

• 高雄新市鎮特定區計畫

 檢視未登記工廠分布與產業型態

，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化區位
• 嘉華、烏林產業輔導園區

議題1：本市產業空間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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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關聯產業發展：
 投入多項港灣建設，包含高雄展覽館、港埠旅運中心、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
心及市立圖書館總館等

 透過各項重大建設與國公有土地之開發，帶動港區商旅服務產業發展

議題1：本市產業空間發展規劃

高
雄
電
競
館

流
行
音
樂
中
心

六
十
期
重
劃
區

市
立
圖
書
館

高
雄
展
覽
館

高
雄
軟
體
園
區

中
鋼
總
部
大
樓

台
鋁M

LD

205

兵
工
廠

港
埠
旅
運
中
心

台
電
特
貿
三

市
立
圖
書
館
二
期



《高雄市國土計畫下的產業發展空間佈局》

議題2 ：
產業輔導專用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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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農地上之未登記工廠：約1,941公頃

資料來源：106年行政院農委會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

農地轉用內容 轉用面積（公頃） 佔轉用面積比例（%）

農舍 330 6.13

住宅 459 8.52

工廠 1,941 36.04
商場或餐廳 299 5.55

殯葬設施 181 3.36

宗教寺廟 153 2.84

公共或公用設施 254 4.72

土石採取或堆置 100 1.86

遊憩設施 34 0.63
道路或道路設施

(含停車場) 395 7.33

河川或水利設施 939 17.43

其他使用 301 5.59

合計 5,386 100.00

岡山

大社

仁武

鳥松

大寮

路竹

議題2-1：優先輔導位於高潛力地區之未登記工廠群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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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產業發展潛力區位評估，擇定本
市產業高潛力區位與產業創新廊帶

排除環境敏感地區

步驟一

步驟二

產業發展潛力區位
評選結果

設定評估指標

高潛力地區
現況產業用地
國土利用調查農地工用

圖例

土地使用現況 公共設施水準

交通區位優劣 最小群聚規模

產
業
創
新
廊
帶

議題2-1：優先輔導位於高潛力地區之未登記工廠群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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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輔導未登記工廠群聚地區：

大發工業區西側

仁武產業園區 仁心路周邊地區
鳥松仁武鳳仁路

兩側

岡山嘉華地區
地區 面積

(公頃)
功能
分區

非都市
土地

岡山嘉華地區 168 城鄉
2-3仁心路周邊地區 110

都市計
畫地區

仁武產業園區 74

城鄉1鳥松仁武鳳仁路兩側 216

大發工業區西側地區 242

總計 810

議題2-1：優先輔導位於高潛力地區之未登記工廠群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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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2-1 ：產業輔導專用區規劃構想-以岡山嘉華地區為例

 於規定期限內提供一定回饋，得容許為低污染工業使用

 回饋項目：以區內道路、綠地等必要公共設施優先，不足

者改以代金繳納，專款專用於區內公共設施新闢及維護

 現況作農業使用者，得繼續維持農業使用

 採過渡時期農工混合使用，逐漸輔導轉型為產業園區

+

農工混用

+

專款專用

產業區位發展潛力評估 農地轉用工廠使用區位調查

高潛力發展區位 未登工廠群聚地區

產業輔導專用區

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

勘選園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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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業使用
• 農業區變更為工業區須回饋30%，該
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回饋後，得
依規定申請做工廠使用，其工廠使用
項目比照乙種工業區

• 具中央或地方產業發展需求之產業，
優先輔導土地合法使用

• 非屬低污染產業者，應朝輔導遷廠或
轉型方式處理

產業輔導專用區規劃原則
議題2-1 ：產業輔導專用區規劃構想-以岡山嘉華地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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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基地周邊聯外道路系統外，
基地內依現有道路系統進行劃
設，以維持通行使用

•道路系統
• 聯外道路

• 華岡路（路寬12公尺）
• 大埔二街（路寬8公尺）

• 主要道路
• 嘉華路17巷（路寬15公尺）

• 區內道路
• 皆為8公尺

道路系統規劃構想

議題2-1 ：產業輔導專用區規劃構想-以岡山嘉華地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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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用地（約134.5公頃，佔約80%）

•公共設施用地（約33.6公頃，佔約20%）

•分期分區開發計畫
• 第一期：開闢公園兼滯洪池、汙水處理廠、
電力及供水等公用設備

• 第二期：開闢道路用地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m2） 比例(%)

產業輔導專用區 1,344,614 80.0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64,603 3.84

污水處理設施 21,534 1.28

電力設施 10,767 0.64

供水設施 10,767 0.64

道路用地 123,000 7.32

隔離綠帶 105,564 6.28

小計 336,235 20.00

總計 1,680,849 100.00

土地使用規劃構想

議題2-1 ：產業輔導專用區規劃構想-以岡山嘉華地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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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酌「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
範」，範圍內特定農業區若做為產業使
用，應以變更土地總面積之30%，回饋
作為公共設施用地，順序如下:

優先回
饋公共
設施

不足改
採代金
回饋

維持農
用不須
回饋

• 自道路中心線退縮4公尺道路，並捐贈市府
• 周邊若仍維持作農業使用，則須退縮至少5
公尺留設隔離綠帶，開闢完成並捐贈市府

• 園區內既成道路用地捐贈於市府

• 回饋未達30%者，其餘部分改採代金繳納，
代金專款專用於園區內公共設施取得與開闢

• 範圍內之特定農業區若仍維持原農業使用，
則不需回饋

區內道路及退縮綠帶示意

此圖僅為示意，非依比例繪製

4M

5M

5M

可
建
築
範
圍

可
建
築
範
圍

5M 5M

5M

可
建
築
範
圍

可
建
築
範
圍

4M

5M 5M
可
建
築
範
圍

道路中心線
4M

變更負擔回饋

議題2-1 ：產業輔導專用區規劃構想-以岡山嘉華地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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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重點

 未登記工廠群聚地
區依國土計畫劃設
為城鄉2-3，然零星
分布者建議納入國
土計畫土地使用管
制訂定適當用地或
使用許可審議規則
訂定未登記工廠用
地輔導合法化專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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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都市計畫農業區
非都農業用地

議題2-2：本市都市計畫區農業區規劃構想

使用分區 面積(公頃)

都市計畫農業區 9,170

非都市土地農業用地 53,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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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2-2：本市都市計畫區農業區規劃構想

都計農業區
劃設條件

劃設
分區

土地管制
規定

變更分區
規定

 具未來都市
發展需求 城鄉1

依都市計畫法高雄
市施行細則

經2級都委會
（須就開發方式辦
理公益性、必要性
評估，非任意變更）

 未有都市發
展需求

 且土地面積
完整達10公
頃、農業使
用面積達
80%

農發5

剔除都計區範圍，
後續依國土計畫土
地使用管制或於都
計說明書訂定更嚴
格土管

經2級國審會及
2級都委會
（先變更為城發1再
依都計程序變更分
區）

依農委會圖資分析：本市都計農業區符合土地面積
完整達10公頃、農業使用面積達80%之區位主要位
於岡山、燕巢、大社、大寮等區。

圖例
未登記工廠
編定工業區
農委會圖資符合農五土地
城一（都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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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2-2：本市都市計畫區農業區規劃構想

圖例
未登記工廠
編定工業區
農委會圖資符合農五土地
城一（都計區）

本市國土計畫考量產業與居住用地需求預留都市發展
用地，評估將都計農業區劃入城鄉一：
 預測目標年本市產業用地不足約764公頃，需預留
產業發展腹地

 經評估岡山、燕巢、大社、大寮等區位均屬高潛力
產業發展區位，劃為本市國土計畫產業創新廊帶策
略分區

 考量旗山以東9處行政區，目前僅有美濃及旗山地
區尚有農業區，有預留供居住發展之需求

 都計農業區雖經劃入城鄉一，惟仍須依都
市計畫農業區規定管制使用。

 後續如有都市發展需求，應依都市計畫法
相關規定提經二級都委會審議，並辦理開
發之公益性及必要性可行性評估。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規劃單位：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協力廠商：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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